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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立项背景
《“十四五”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发展规划》中明确我国生活垃圾处理将形成以焚烧为主的垃圾处理发展格局，从而开启了垃圾焚烧行业“焚烧+”高速发展窗口期。垃圾焚烧行业已然成为城市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条件和重要基本公共服务。《关于加快推进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垃圾焚烧发电厂作为城市环境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提高生活垃圾焚烧设施的供给质量和运行效率，从而服务于城市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我国垃圾焚烧行业新增项目释放速度持续放缓，伴随政策调整“补贴退坡”，且垃圾焚烧处理排放标准逐年提升，同时成本、能耗等其他约束条件的要求也越来越多，因此势必要求垃圾焚烧发电厂的运行更加稳定、精准、高效。开展“精细化”建设，可以有效弥补传统垃圾焚烧发电厂粗放运行方式中的不足，持续提质增效。垃圾焚烧发电厂精细化运营管理建设的目标是通过制度化、程序化、标准化、细致化和数字化手段，使垃圾焚烧厂各单元精确、高效、协同和持续运行，做到管理责任的具体化和明确化，从而实现保证质量，提升效益的整体性目标。
鉴于此，编制组在现有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及运行管理相关规范的基础上，根据“双百跨越”垃圾焚烧标杆行动及行业发展的实际情况，编制本评价标准，一方面用于指导企业编写企业标准，也可用于对企业标准的水平进行评价，另一方面用于指导第三方评估机构编制“排行榜”和“领跑者”评估方案并开展有关评估工作。
二、主要工作过程
2.1启动标准立项策划
2022年3月，E20环境平台组织召开团标立项和编制工作启动会，对标准编制计划和工作安排进行讨论和部署，并同步开展文献研究，结合“双百跨越”标杆比选活动对国内外标杆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及热电联产等行业资料和项目资料开展大量的研究和分析工作。
2.2形成标准草案
2022年4月-5月，牵头单位围绕“领跑者”标准基本结构和编制原则，确定编制内容提纲，明确人员分工。2022年8月-10月双百跨越深入垃圾焚烧标杆厂围绕精细化运营管理评价指标进行现场预评价研究，并围绕指标选取及其分级的科学性、合理性、适用性进行充分讨论，2023年3月完成标准初稿。
2.3行业专家研讨
2023年3月针对初稿召集行业专家和标准专家围绕“领跑者”标准初稿进行讨论，并基于讨论完善编制提纲和内容。
[bookmark: _Toc43637981]三、适用范围和拟解决问题
本文件规定了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精细运营管理“排行榜”的评价要求、评价方法及等级划分。
本文件适用于应用炉排炉技术直接燃烧生活垃圾的发电项目或者热电联产项目精细运营管理质量及企业标准“排行榜”水平评价。相关机构在制定企业标准“排行榜”评估方案时可参照使用。企业在制定企业标准时可参照使用。
三、标准制定原则
本文件的制定依据以下原则：
1.适用性原则
本文件的编制充分考虑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相符合，重点考虑可操作性，便于标准的实施。
2.规范性原则
本文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法》、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T/CAQP 015—2020、 T/ESF 0001—2020《“领跑者”标准编制通则》进行编制。
本文件编制所参考的依据为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强制性标准要求、国家及行业服务标准、国内或国际先进服务标准等。
3.先进性原则
本文件编制的过程中，充分调研行业现状，确定了评价体系和关键指标参数，关键技术指标与国内标杆企业进行对比，达到并部分超越标杆企业水平。
四、主要内容
[bookmark: _Toc425779252][bookmark: _Toc43637987]4.1 规范性引用文件
[bookmark: _Toc425779253][bookmark: _Toc43637988]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6889  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
GB 18485  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T1842  垃圾发电厂运行指标评价规范
GB/T 18750  生活垃圾焚烧炉及余热锅炉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DL/T1937  垃圾焚烧发电厂监控系统技术规范
DL/T20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启动试运及验收规程
CJJ 90  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CJJ 128  生活垃圾焚烧厂运行维护与安全技术标准
CJJ/T212  生活垃圾焚烧厂运行监管标准
CJJ/T 137  生活垃圾焚烧厂评价标准
HJ 11340  生活垃圾焚烧飞灰污染控制技术规范（试行）
4.2 术语和定义
GB18485、DL/T1842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3 评价要求
4.3.1 基本要求
1）近三年，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无较大及以上环境、安全、质量事故。
2）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应未列入国家信用信息严重失信主体相关名录。
3）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应根据GB/T 19001、GB/T 24001、GB/T 45001建立并运行相应质量、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鼓励企业根据自身运营情况建立更高水平的相关管理体系。
4）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精细运营管理已实现制度化、程序化、标准化和数字化，选址要求、技术要求、入炉废物要求、运行要求、排放控制要求、监测要求应满足GB 16889、GB 18485、DL/T 1937、DL/T 2013、GB/T 1842、CJJ/T 212、GB/T 18750、CJJ 128、CJJ/T 137、CJJ 90、HJ 11340的规定要求。
5）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商业运行一年及以上，设计规模达到500t/d及以上。
4.3.2 评价指标体系及要求
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精细运营管理“排行榜”评价要求包括生产运行管理、设备检修管理、信息化管理体系、安全环保和文明生产管理精细化，具体指标体系见表1。
表1 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精细运营管理评价指标体系
	序号
	评价指标
	指标来源
	指标要求
	判定依据/方法

	
	
	
	先进水平
（五星）
	平均水平
（四星）
	基准水平
（三星）
	

	1
	生产运行管理
	本文件
	满足附录A.1中四项要求
	满足附录A.1中三项要求
	满足附录A.1中两项要求
	见本文附件A.1，四项要求中，其中第四项必须满足。

	2
	设备检修管理
	本文件
	满足附录A.2中三项要求
	满足附录A.2中两项要求
	见本文件附录A.2

	3
	安全环保管理
	本文件
	满足附录B.1中三项要求
	满足附录B.1中两项要求
	见本文件附录B.1

	4
	信息化管理
	本文件
	满足附录B.2第一项
	满足附录B.2第二项
	满足附录B.2第三项
	见本文件附录B.2

	5
	燃烧控制
	DL/T1842
	满足附录B.3中第一项
	满足附录B.3中第二项
	满足附录B.3中第三项
	见本文件附录B.3

	6
	非计划停运次数
	DL/T 1842
	单台炉＜1
	单台炉＜2
	单台炉＜3
	见本文件附录C中C.1

	7
	除盐水补水率（%）
	本文件
	≤3
	≤4
	≤5
	见本文件附录C中C.1

	8
	年吨入厂垃圾上网电量（kWh/t）
	DL/T 1842
	≥370
	≥320
	≥250
	见本文件附录C中C.2第1点

	9
	年吨渗滤液处理耗电量（kWh/t）
	本文件
	≤50
	≤60
	≤70
	见本文件附录C中C.2第2点

	10
	年吨垃圾产汽量（t）
	DL/T1842
	≥2.1
	≥1.7
	≥1.5
	见本文件附录C中C.2第3点

	11
	余热锅炉蒸发量波动率（%）
	DL/T1842
	≤15
	≤20
	≤25
	见本文件附录C中C.2第4点

	12
	年吨垃圾耗水量（t）
	本文件
	≤2.5
	≤3
	≤3.5
	见本文件附录C中C.2第5点

	13
	汽耗率（%）
	本文件
	≤10
	≤15
	≤20
	见本文件附录C中C.2第6点

	14
	热灼减率（%）
	DL/T1842
	≤3
	≤4
	≤5
	第三方检测报告年度均值



4.3.3 评价方法及等级分级
城镇生活垃圾分数发电厂精细运营管理的评价结果划分为五星级、四星级和三星级，各等级所对应的划分依据见表2。达到三星级要求及以上的企业标准并按照有关要求进行自我声明公开后均可进入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精细运营管理企业标准排行榜，评价结果可作为“领跑者”评价的依据之一。
表2 “排行榜”评价要求及等级划分
	评价等级
	满足条件

	5星级应同时满足
	基本要求
	评价要求中全部指标达到先进水平

	4星级应同时满足
	
	评价要求中全部指标达到平均水平

	3星级应同时满足
	
	评价要求中全部指标达到基准水平



五、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等情况
本标准主要针对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精细运营管理“排行榜”的评价要求、评价方法及等级划分进行规定，在制定过程中充分征求相关机构和企业意见，并开展调研验证予以证明，力求标准的科学性、适应性和可操作性，指导企业编写企业标准，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因此，标准制定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bookmark: _Toc43637995]六、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符合我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并与国家相关政策、规划等保持一致。
[bookmark: _Toc43637996]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bookmark: _Toc43637997]八、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作为城市垃圾炉排炉焚烧厂低碳化服务标准发布实施。
[bookmark: _Toc43637999]九、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bookmark: _Toc43638000]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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